
关于发布 202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

基金项目指南（第二批）的通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现发布 202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

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指南（第二批），请申请人及依托单位按项目指

南所述要求和注意事项申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26 年 2 月 13 日 

  

202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 

联合基金项目指南（第二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设立区域创新发展

联合基金，旨在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吸引和集聚全国的

优势科研力量，围绕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需求，聚焦其中的关

键科学问题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促进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

创新，推动我国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2026 年度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第二批）以青年项目（宁夏）的

形式予以资助，资助期限均为 3 年，直接费用平均资助强度约为 40 万

元/项。 

  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青年项目（宁夏）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实施创

新驱动战略，高水平建设全国东西部科技合作引领区，着力打造区域有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支撑引领宁夏高质量发展，促进宁夏人才引进、

培养和科技创新，试点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青年项目

（宁夏）[以下简称青年项目（宁夏）]。 

  青年项目（宁夏）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具

有良好的科学道德，自觉践行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2）申请人申请当年 1 月 1 日年龄不超过 38 周岁。 

  （3）申请人应为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第二轮“双一流”建

设高校名单请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授予博士学位的优秀

青年科研人员（包含非应届及应届博士毕业生）。 

  （4）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申请人不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内单位

工作或学习。 



  （5）申请人研究方向主要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科学、医药

科学等，应具有一定的科研基础和参与高水平科研项目的经历。 

  特别提醒申请人注意： 

  （1）申请人应依托隶属于宁夏的依托单位申请项目，提交与该依托

单位签订的就业意向书或正式聘用合同，签署时间应为 2026 年 1 月 1

日后；项目正式批准后项目负责人应正式受聘于该依托单位，后方能拨

款。 

  （2）申请人提交项目申请书时应提供博士学位证书（应届博士毕业

生应提供博士在读证明）以及同依托单位签订的就业意向书或正式聘用

合同。申请人提交项目计划书时应提供博士学位证书以及同依托单位签

订的正式聘用合同。 

  （3）对于在项目获批后至项目执行期满前与隶属于宁夏的依托单

位解除聘用关系的，依托单位应及时提出项目终止，并退回剩余项目经

费，涉及科研诚信问题根据相关规定处理。 

  （4）已承担青年项目（宁夏）的，在符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限项规

定前提下，可申请或参与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其他项目。 

  （5）青年项目（宁夏）直接费用平均资助强度约为 40 万元/项，项

目资助期限为 3 年。 

  二、限项申请规定 



  执行《202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申请规定”中限项

申请规定的相关要求。 

  三、申请注意事项 

  申请人和依托单位应当认真阅读并执行本项目指南、《2026 年度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和《关于 202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申请与结题等有关事项的通告》中相关要求。 

  1. 本联合基金项目采取无纸化申请。申请书提交时间为 2026年 3

月 30 日至 4月 10日 16 时。 

  2. 本联合基金面向全国，公平竞争。 

  3. 申请人同年只能申请 1项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 

  4. 申请人登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简称信息系统），

采用在线方式撰写申请书。没有信息系统账号的申请人请向依托单位基

金管理联系人申请开户。 

  5. 申请书中的资助类别选择“联合基金项目”，亚类说明选择

“青年项目（宁夏）”，“附注说明”选择“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申请代码 1”根据项目研究领域自主选择相应的申请代码；“领域信

息”选择“青年项目（宁夏）”；“主要研究方向”根据项目研究方向

选择相应的方向名称。 



  6. 申请人按照项目申请书的撰写提纲撰写申请书。如果申请人已

经承担与本联合基金项目相关的国家其他科技计划项目，应当在申请书

正文的“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部分论述申请项目与其他相关项目的

区别与联系。 

  7. 资助项目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发表论文、专著、研究报告、软

件、专利、获奖及成果报道等，应当注明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

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资助和项目批准号或做有关说明。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共同促进项目数据共享和研究成果在当地

推广和应用。 

  8. 依托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完成依托单位承诺函、组织申请以及审

核申请材料等工作。在 2026 年 4 月 10 日 16 时前通过信息系统逐项确

认提交本单位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 

  

  联系方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与政策局 

  联系人：王啸天  李志兰 

  电话：010-62328041，62329897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联系人：张  斌  马俊理 

  电话：0951-5032469，5032168 

 


